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電子化審圖作業計畫 

101.8.29 

一、目的 

(一)紙張減量、書圖資料資訊化 

(二)便民服務、提昇審查效率 

二、對象 

新建建築物(含變更設計)申請建造執照消防安全設備圖說審查案，

且總樓地板面積 2,000平方公尺以下者，其中若僅設置滅火器、標示設

備及緊急照明設備等三項簡易設備者，消防專技人員得免到場會同審

查。 

三、試辦及宣導期間 

101年 9月~12月，期間若圖說檔案或文件不符，得修正後重新掛件。 

四、作業流程 

(一)僅設置滅火器、標示設備及緊急照明設備等三項簡易設備者 



 

(二)非屬前項(一)案件 

 

五、注意事項 

符合規定 

消防局 函發符合公文 

審查缺失註記於安管系統 

設計者於2日內修正完畢 

受理收件 

消防局 承辦人逕行審查 

安管系統掛件 

設計者 上傳消防圖及文件 

符合規定 

消防局 函發符合公文 

審查缺失註記於安管系統 

設計者於2日內修正完畢 

當面審查(電子圖檔) 

設計者與承辦人 

受理收件 

消防局 承辦人與設計者約件 

安管系統掛件 

設計者 上傳消防圖及文件 

不符合 

不符合 



(一)圖說檔案請於掛件時上傳安管系統，檔案類型為 pdf檔，每張消防

圖以一個電子檔儲存命名，命名方式為 F001_圖名.pdf。 

(二)圖說比例應為 1/100、1/150或 1/200。 

(三)圖說應包含索引表、建築物概要、複合用途檢討、有無開口樓層檢

討、設備說明及法令檢討、圖例說明及數量表、昇位圖、計算式、

配線系統圖、平面圖等內容。 

(四)滅火器、室內消防栓設備、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緊急廣播設備、標

示設備、照明設備及避難逃生設備可繪製於同一張平面圖。 

(五)概要表不得上傳 word檔或 pdf檔，應填寫安管系統內鍵之消防設備

概要表，以利後續統計分析。審查表、委託書、專技人員證書、緊

急電源技師簽證、結構計算書、建造執照資料等附件，請上傳用印

後之 pdf或 jpg檔。 

(六)現場會同審查時，請設計人攜帶消防圖檔及建築圖檔(均為dwf檔)、

建築圖副本(紙本)備用。 

六、本推動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之。 


